
表1
[bookmark: _GoBack]花蓮縣議會
聘　　書
[bookmark: _Hlk179365141][bookmark: _Hlk179381477][bookmark: _Hlk179365174][bookmark: _Hlk179365268]    茲敦聘           女士/先生為議員          之助理，並接受議員之指揮監督，辦理議員交辦事項。
一、	聘期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止。
二、□月薪制，每月工資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；
	  □日薪制
	每日工資(新臺幣)（A）
	

	
	每月工作日數（B）
	

	
	每月工資(新臺幣)（C）
（C）＝（A）×（B）
	


三、	助理因故於聘期中辭職時，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預告。
四、	助理與議員間之勞動條件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，雙方另定之勞動條件如有優於法規規定者，從其約定。
五、本文件1式3份，由議會、議員及助理各執1份。
[bookmark: _Hlk179365186]議員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
助理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
助理手機                    (必填)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下列資料請助理覈實勾選………………
□具領軍人退休金   □具領公教退休金   □已領勞工退休金


聘書附件
1、 助理之國民身分證影本
	正面影本
	反面影本


2、 助理之金融帳戶影本粘貼處
	限郵局帳戶封面




背面附件資料請粘貼
